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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37/2021_2022__E7_94_B3_E

8_AF_B7_E8_B5_B4_E7_c107_337919.htm 在经历了托福

、GMAT、GRE考场上的较量之后，希望出国深造的学子们

可没闲着，为申请到好学校，他们又开始不停地填表格、四

处咨询。原本，2月份是他们刚刚可以松一口气、等待录取通

知书的好时光，可近几年却偏又要面对美国多家大学联合制

定的“415”协议”。往往，先到手的录取通知书成了烫手的

山芋，不接受吧，怕失去难得的机会；接受了，又怕以后拿

到更好的学校通知书。 什么是“4.15”协议 1999年，美国多

家大学联合制定并实施针对外国学生的“415协议”，主要内

容为：申请赴美留学、已拿到多个学校录取通知书的学生，

必须在4月15日前决定一所你要去的学校，否则，所有录取通

知书将都被视作无效。这个“协议”的用意，是约束某个申

请人同时接受多个学校的录取，但直到开学前才通知其中一

些学校“无法按时就读”的不当行为。申请人的这一做法将

大大影响学校正常的招生、教学秩序，也让美国每年白白放

空大笔奖学金。当然，他们还损害了本国申请者的形象，为

后来的申请者带来麻烦。 “415协议”主要内容在每年的4

月15日之前，申请者可以在已录取他的学校中任意选择一家

就读，但明确答复所选大学的时间应不晚于4月15日，还应尽

可能早地把自己的决定通知别的学校。留足时间，将已经收

到录取通知书但决定拒绝的学校的各类录取资料，包括I-20表

格，在4月15日之前寄回（材料不一定要在4月15日之前到达

被拒学校，但事先必须用电子邮件通知学校）。如果在接受



一所学校的录取之后反悔，受损害的学校有权请求所有签署

“415协议”的其他大学拒收该生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

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